
国家粮食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2015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 号），决定取消 49 项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 84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

批类别。 国家粮食局“粮食行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示范

项目立项审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已经取消，“全国粮食

流通及仓储、加工设施项目审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属于

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规范的其他权力事项，将随着简政放权和

依法行政的推进，结合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清单，进一步研

究、清理和规范。国家粮食局行政许可事项有 3项，分别是

“中央储备粮油轮换计划批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

和“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附件：国家粮食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国家粮食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名称 子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审批 

部门 

审批对象 备注 

46001 粮食局 

中央储备粮油轮

换计划批准 

无 

行政 

许可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中央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度，

每年轮换的数量一般为中央储备粮储存总量的 20%至 30%。中国储备粮管理总

公司应当根据中央储备粮的品质情况和入库年限，提出中央储备粮年度轮换

的数量、品种和分地区计划，报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准。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在年度轮换计划内根据粮食

市场供求状况，具体组织实施中央储备粮的轮换”。 

财政部、中

国农业发展

银行 

企业 保留 

46002 粮食局 

中央储备粮代储

资格认定 

无 

行政 

许可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具备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代储

条件的企业，经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取得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

无 企业 保留 

46003 粮食局 

中央储备粮保管、

检验、防治人员资

格认定 

1.中央储备粮

保管人员资格

认定 

行政 

许可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代储中央储备粮的企业，应当具有下列

条件：具有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的粮食保管、

检验、防治等管理技术人员。 

无 企业 取消 

2.中央储备粮

检验人员资格

认定 

行政 

许可 

无 企业 取消 

3.中央储备粮

防治人员资格

认定 

行政 

许可 

无 企业 取消 

46004 粮食局 

粮食收购资格认

定 

无 

行政 

许可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登记的经营者，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申请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应当向办理工商登记的部门同级的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资金、仓储设施、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等证明材料。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本条例

第八条规定具体条件的申请者作出许可决定并公示”。 

无 

法人、其他经

济组织 

保留。由工

商登记前置

审批改为后

置审批。 

46005 粮食局 

全国粮食流通及

仓储、加工设施项

目审批 

1.部门自身建

设项目（中央预

算内基建投资）

非行政许

可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

62 号）附件第 189 项：“全国粮食流通、仓储、加工设施项目审批。”实施

机关：国家粮食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粮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国办发〔2009〕27 号）规定国家粮食局“编制粮食流通、仓储、加工

设施建设规划，管理有关粮食流通设施国家投资项目”。 

无 事业单位 

属于需要进

一步改革和

规范的其他

权力事项，

将随着简政

放权和依法

行政的推

进，结合制

定国务院部 



2.农户科学储

粮项目 

非行政许

可审批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3〕第 3 号）等规定：对于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

方式的，从投资决策角度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除特殊情况

外不再审批开工报告，同时应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审批工作；

采用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方式的，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无 

各省级粮食

行政管理部

门集中申报

（为农户配

置储粮装具）

 

 

门权力清

单，进一步

研究、清理

和规范。 

3.粮食质量安

全检验监测能

力建设项目 

非行政许

可审批 

无 事业单位 

4.粮食现代物

流建设项目 

非行政许

可审批 

发展改革委 企业 

5.粮油仓储设

施建设项目 

非行政许

可审批 

发展改革委 企业 

46006 粮食局 

粮食行业技术改

造和新技术推广

示范项目立项审

批 

无 

非行政许

可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

62 号）附件第 190 项：“粮食行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示范项目立项审批”

实施机关：国家粮食局。 

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 

企业 取消 

 

 


